
信息披露

2026/5/21

星期四

B04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6-60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 公司本次

注销的股份为16,239,889股，占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前总股本（1,475,573,852股）的1.101%，本次注

销的股份数量与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一致。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公司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6年5

月19日办理完成。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475,573,852股变更为1,459,333,963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5年8月4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8月5日披露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84）。 回购期间，公司按规定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

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

量为16,239,88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101%，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5年8月4日至2026年5月13

日。 本次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4.44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4.01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69,217,

619.8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总金额已达到回购股份方案中回购总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总金额上限，公司本

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披露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59）。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回购股份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情形的，需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期限内予以注销。公司

本次注销的股份为16,239,889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101%，本次注销的股份数量与公司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一致。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额、股本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由1,475,573,

852股变更为1,459,333,963股。

公司已于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回购股份

的注销手续，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均符合回购股份注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4,462,359 99.92 1,458,222,470 99.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11,493 0.08 1,111,493 0.08

总股本 1,475,573,852 100.00 1,459,333,963 100.00

四、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

股” ）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未发生变化，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30.99%被动增加至31.33%，被动增加

触及1%整数倍。 本次注销前后泰达控股持股比例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457,275,604 30.99 457,275,604 31.33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股股东增持或减持公司股票情形，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

不会对公司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修订《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

股份总数等相关条款的内容，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相关事项，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5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达集团” ）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343,134,04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3.15%。本次办理质押

延期购回股份合计37,50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10.93%，占公司总股本的5.80%。 前述手续全

部办理完成后，福达集团累计质押股份仍为114,33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33.32%，占公司总股

本的17.71%。

● 截至本公告日，福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9,114,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72%；除福达集团外，其一致行动人未有质押股份情形。 因此，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

份仍为114,33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30.16%，占公司总股本的17.71%。

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645,650,651股，占比数均以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数、控股股东

持股数为基数。

公司近日接到福达集团关于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手续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2025年8月，福达集团将37,500,000股股份质押给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海通” ）。其中，18,750,000股股份质押时间至2026年5月18日止、18,750,000股股份质押时间至2026

年5月20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解除及部分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近期，福达集团将37,500,000股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手续。 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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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股数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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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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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福达集团 是

18,750,000 否 否 2026-5-18 2027-5-18

国泰海

通

5.46 2.90

为融资提

供担保

18,750,000 否 否 2026-5-20 2027-5-20 5.46 2.90

合计 - 37,500,000 - - - - 10.93 5.80 -

注：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展期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上述手续办理后，福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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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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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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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数量

福达集团 343,134,040 53.15 114,330,000 114,330,000 33.32 17.71 0 0 0 0

黎福超 24,000,000 3.71 0 0 0 0 0 0 0

黎锋 6,084,000 0.94 0 0 0 0 0 0 0

黎莉 1,965,600 0.30 0 0 0 0 0 0 0

黎海 1,965,600 0.30 0 0 0 0 0 0 0

黎宾 1,965,600 0.30 0 0 0 0 0 0 0

合计 379,114,840 58.72 114,330,000 114,330,000 30.16 17.71 0 0 0 0

注：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事项

福达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过户风险，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相关股份不存在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6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追加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达集团” ）的通知，根据《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维持担保比例和追加担保机制，福达集团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605,077股股

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1%）划入“福达集团－中德证券-25福达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用于对

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提供补充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 福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9,114,8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8.72%。 福达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43,134,040股，持股比例为53.15%，其中：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数量为302,605,396股， 持股比例为46.87%； 通过担保及信托专户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40,

528,644股，持股比例为6.28%。

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构成要约收购。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福达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后续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

2026-043

转债代码：

118004

转债简称：博瑞转债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博瑞转债”赎回暨摘牌的最后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1日

● 赎回价格：100.9452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22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18日

自2026年5月19日起，“博瑞转债”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1日

截至2026年5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1日（“博瑞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个交易日，

2026年5月21日为“博瑞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博瑞转债”将自2026年5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按照34.74元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 仅能选择以100元/

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0.9452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

失。

● 特提醒“博瑞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27

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博瑞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博

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

债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博瑞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博瑞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

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博瑞转债” 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博瑞转债” 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7）。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博瑞转债” 持有

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博瑞转债” 的赎回条款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5.00%（含最后一期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27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公司“博瑞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满足“博瑞转债” 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5月2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博瑞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9452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6年1月4日至2027年1月3日），票面利率为2.5%。

计息天数：自起息日2026年1月4日至2026年5月22日（算头不算尾）共计138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2.5%*138/365≈0.9452元/张 （四舍五入后保

留四位小数）。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9452=100.9452元/张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博瑞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博瑞转债” 持有人有关

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年5月22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博瑞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

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22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博瑞转债” 数额。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

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自2026年5月19日起，“博瑞转债”停止交易。

截至2026年5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1日（“博瑞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个交易日，

2026年5月21日为“博瑞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5月22日起，本公司的“博瑞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税扣税情况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博瑞转债” 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0.9452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0.7562元人民币（税后）。 可

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

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博瑞

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9452元

人民币（税前）。

3、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

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于持有“博瑞转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

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9452元。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

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自2026年5月19日起，“博瑞转债”停止交易。

截至2026年5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1日（“博瑞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1个交易日，

2026年5月21日为“博瑞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博瑞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二）投资者持有的“博瑞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未实施转股的“博瑞转债” 将全部冻结， 停止交易和转股， 将按照

100.9452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博瑞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目前“博瑞转债” 已停止交易，债券持有人除在规定时限内按照34.74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

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0.9452元/张）被强制赎回。 投资者如

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相关规定，注意投资风险。

（五）如果公司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所持可转债面临赎回的情

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定的赎回价格低

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特提醒“博瑞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12-62620988

邮箱：IR@bright-gene.com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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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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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泽国镇西城路689号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楼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189,6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3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元平主持，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霖翔先生列席会议、财务总监叶晨晨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88,434 99.8839 25,000 0.0286 76,200 0.0875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88,234 99.8837 25,500 0.0292 75,900 0.0871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88,734 99.8842 25,000 0.0286 75,900 0.0872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88,634 99.8841 25,000 0.0286 76,000 0.087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87,434 99.8827 25,800 0.0295 76,400 0.0878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88,334 99.8838 25,300 0.0290 76,000 0.087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87,134 99.8824 25,800 0.0295 76,700 0.08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460,834 97.1534 25,500 0.7158 75,900 2.1308

3

《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

案》

3,461,334 97.1675 25,000 0.7018 75,900 2.1307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461,234 97.1647 25,000 0.7018 76,000 2.1335

5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460,034 97.1310 25,800 0.7242 76,400 2.1448

6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3,460,934 97.1562 25,300 0.7102 76,000 2.1336

7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3,459,734 97.1225 25,800 0.7242 76,700 2.15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灵芝、李青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审议的议案与会

议通知相符、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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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信街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930,4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930,4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19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19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向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侯全能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908,370 99.9329 22,100 0.067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908,370 99.9329 22,100 0.067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903,370 99.9177 27,100 0.082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908,370 99.9329 22,100 0.067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905,370 99.9238 25,100 0.076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制订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905,370 99.9238 25,100 0.076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908,370 99.9329 22,100 0.067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26,672 82.3765 27,100 17.6235 0 0.0000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131,672 85.6281 22,100 14.3719 0 0.0000

6

《关于制订2026年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128,672 83.6771 25,100 16.3229 0 0.0000

7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31,672 85.6281 22,100 14.371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4，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6、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勇、郭梦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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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

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

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半数

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华磊先生主持。

8、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91名， 代表股份数量为2,295,

217,2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983%。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

表股份数量为1,400,00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9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88人，

代表股份895,212,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12%；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790名，代表股份数量为895,217,2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13%。

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雷萌先生和李沛先生列席本次股

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

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1,57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5%；反对2,808,8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弃权8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57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6%；反对2,808,

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8%；弃权8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1,55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4%；反对2,885,1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7%；弃权7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55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9%；反对2,885,

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弃权7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0,12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2%；反对4,317,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弃权7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12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3%；反对4,317,

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3%；弃权7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0,973,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1%；反对3,401,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2%；弃权8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973,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9%；反对3,401,

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0%；弃权8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0,82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8%；反对3,435,8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7%；弃权9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82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97%；反对3,435,

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8%；弃权9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交易主体及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

400,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3,410,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300%；反对41,035,5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39%；弃权7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3,410,5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300%； 反对41,

035,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39%；弃权771,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1,183,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3%；反对3,161,4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7%；弃权8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183,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95%；反对3,161,

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1%；弃权8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在2026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8,154,8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25%； 反对76,306,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46%；弃权7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8,154,8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918%； 反对76,

30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38%；弃权756,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1,533,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5%；反对2,815,8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弃权8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533,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5%；反对2,815,

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5%；弃权8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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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09:15至2026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效平。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94名，代表股份71,881,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6752％，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股份51,704,5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64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86名，代表股份20,177,0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293人，代表股

份20,33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89％。

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会议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60,571,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656%；反对

11,253,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53%；弃权56,83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1%。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027,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873%；反对11,253,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332%；弃权

56,8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4%。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71,812,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4%；反对

5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弃权16,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267,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7%；反对5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0%；弃权16,1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3%。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34,331,

485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60,606,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141%；反对

11,253,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56%；弃权21,83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061,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585%；反对11,253,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342%；弃权

21,8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3%。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71,4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3%；反对

36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6%；弃权24,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943,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642%；反对36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2%；弃权24,5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9,573,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777%；反对

12,277,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08%；弃权29,83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02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817%；反对12,277,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716%；弃权

29,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7%。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6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费用为人民币49万元。

6．“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60,406,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355%；反对

11,430,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14%；弃权45,33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861,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741%；反对11,430,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031%；弃权

45,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9%。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8,84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661%；反对

12,991,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30%；弃权43,73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02,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064%；反对12,991,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786%；弃权

43,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8,893,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313%；反对

12,963,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41%；弃权24,93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49,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1365%；反对12,963,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409%；弃权

24,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6%。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其他事项

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宋祥潇、黄冬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2、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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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于2026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朱效平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达因药业113车间改造工程的议

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达因药业开展综合制剂车间（113车间）工程改造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1566.40

万元。

三、备查文件

经参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